
检察官将司法救助决定书送到小宇家中

■青春动态

□见习记者 谢钱钱

法治报通讯员 张熠

近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未

检组检察官联合公安机关和青少年社工，

对出入酒吧人员身份进行排查， 督促他

们摒弃不良的娱乐习惯， 为开启健康新

学期保驾护航。

此前， 普陀区检察院还联合相关部

门采取多项措施， 搭建未成年人饮酒屏

障， 引导未成年人主动与饮酒“划清界

限”。

多名涉案未成年人有饮酒行为

普陀区检察院未检组在办案中发现，

多名涉案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或被侵害

前有饮酒行为， 酒精扮演了犯罪分子

“利刃” 和被害人“软肋” 的双重角色。

2018年 11月， 未成年人小张在明知

被害人饮酒、 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将其

带至房间内与其发生性关系。

2019 年 6 月， 未成年人小李受到他

人言语挑衅， 酒后纠集多名同伙至小巷

内殴打被害人至轻伤。

“酒精容易麻痹人的大脑， 使人作

出不理智行为。 未成年人心智发展尚未

成熟， 行为上容易逞强好胜， 更容易在

酒后发生暴力行为。” 检察官介绍相关情

况时说。

未检组检察官在进一步讯问中得知，

涉案未成年人在线下商店购买酒水的不

在少数， 这让他们心里打起了问号： 法

律明文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他们是如何获取酒水的呢？ 如何才能减

少未成年人接触酒水的几率， 净化社会

环境呢？

对向未成年人售酒行为说不

为了解向未成年人售酒的源头， 普

陀区检察院未检组对辖区内酒类商品经

营活动进行了调查， 发现部分大型超市

和酒类直供专卖店存在未设置任何向未

成年人出售酒类商品的警示标识， 未经

身份、 年龄审核， 以线下实体或线上外

卖方式向不特定群体销售酒类商品的情

况。

为此， 普陀区检察院联合区相关部

门督促辖区内酒类商品经营活动主体履

行法定义务、 开展普法宣传， 提高酒类

商品经营者法律意识、 督促本区网络订

餐平台公司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提供者，

履行平台责任。

相关部门于今年 5 月到 7 月， 组织

对酒类商品线上、 线下经营者开展集中

检查，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9 件， 罚

没款 10.1万元。

同时， 敦促线下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张贴“不向未成年人售酒” 警示标志、

线上销售需在页面显著位置标明“不向

未成年人售酒” 警示标志， 治理成效明

显。

专项整治违规接待未成年人

如果说超市、 专卖店为未成年人获

取酒水提供了渠道， 酒吧则是营造“浸

入式” 场景， “吸引” 未成年人饮酒。

在办理未成年人酒吧寻衅滋事案件时，

未检组检察官发现辖区内酒吧存在未成

年人随意进入消费的情形。

2020 年上半年， 普陀区检察院未检

组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检查行动。 相

关部门对违规允许未成年人出入消费并

在醉酒后引发刑事案件的酒吧作出行政

处罚， 要求相关酒吧建立巡查制度， 定

时对场所内消费者进行巡查， 发现未成

年人立即驱离并做好登记。

同时， 摸清场所底数， 建立酒吧名

册， 对辖区内经营酒吧业态的企业场所

下发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规通知书。 要

求业主依法经营， 按照名册把握规律，

定期和不定期对酒吧进行检查， 针对存

在违法行为的酒吧探索建立行业黑名单

制度。

此外， 未检组检察官还通过亲职教

育、 观护帮教、 法治副校长授课等多种

形式， 帮助未成年人主动与饮酒“划清

界限”。

□记者 徐荔 通讯员 许文洋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举行“上

海高校反诈联盟”揭牌仪式及“谢蜀黍工作室”授牌仪式。

“上海高校反诈联盟”的成立旨在联合公安、教委、高

校、企业等各方群防力量，打破反诈宣传资源分散，多部

门单打独斗的现象，齐心协力投身高校反诈工作，凝聚群

防力量、深化多方合作、共享资源平台、建立长效机制，共

同为上海高校筑起反诈“防火墙”，常态化提升高校学生

反诈意识，减少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同时，文保分局召集多位优秀校区民警，组建专业团

队，夯实工作机制，把深受高校师生欢迎的优秀校园防范

宣传品牌“那个谢蜀黍”升级为“谢蜀黍工作室”，更专业

更全面地为高校师生提供沟通、求助、联动平台，负责“上

海高校反诈联盟”的具体运作和统筹协调。

“上海高校反诈联盟”在筹备阶段已经开展了一系列

高校反诈的活动，如由文保分局、市教委后保处、超星实

业公司联合制作的“大学生反诈必修课”系列网课，将以

手机端观看、学习、测试的形式覆盖今年本市高校所有大

一新生；文保分局、市教委后保处、递易智能科技公司联

合制作的“新生安全报道指南”，将大量反诈、防疫等知识

技巧人手一册发放到每位报到新生手中。此外，联盟还将

通过公安、教委、高校、企业间的多种形式联动在线上线

下渠道推出一系列针对高校大学生的反诈宣传， 持续提

升大学生反诈意识，保护大学生财产安全。

目前，“上海高校反诈联盟” 首批成员单位有 30 家，

除公安、教委、高校、学生志愿者外还有 10 余家主动担起

反诈社会责任的企业。

一起达成和解的故意伤害案

小宇和刚满 17 岁的小文 （化名） 都在

松江一家饭店工作。 今年 5 月的一天， 两人

在休息时因一些琐事起了冲突， 气不过的小

文用酒瓶砸向了小宇， 致使小宇面部被划

伤。 小宇立刻被送往医院治疗， 小文也在父

母的劝说下投案自首。

案发后， 小文的父母第一时间从外地赶

来上海， 向小宇和他的母亲道歉， 并支付医

疗费。 小宇母亲当时认为这不过是孩子间一

时冲动的打闹， 虽然过激， 却并无恶意， 同

意谅解对方， 因此双方达成和解。 但因小宇

的伤势已构成轻伤， 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办

理。

对于承办该案的检察官来说， 这本是一

起较易办理的案件———双方已达成和解， 嫌

疑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但在办理过程中，

却频繁有“意外” 发生。

在询问被害人的过程中， 检察官敏锐地

发现， 小宇的举止略与常人不同。 经与小宇

母亲确认， 原来小宇在出生时因早产导致了

智力残疾， 在进一步的沟通中， 检察官又了

解到小宇家庭的困难。

小宇的父母早已分居， 一直以来， 都是

小宇母亲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养活儿子。

同时， 小宇母亲还身患癌症， 目前已是晚

期。 小宇的受伤对于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

庭而言， 无疑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核实相关情况后， 检察官立即联系了负

责司法救助工作的松江区检察院第六检察

部， 及时为小宇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在司法救助金获批后， 第六检察部的检

察官考虑到小宇母亲要照顾小宇无暇脱身的

情况， 又亲自将司法救助决定书送到了小宇

家中。 收到决定书的小宇母亲坦言， 在此之

前， 从未想过会有人向自己伸出援手， 给自

己这样一笔“救命钱”， 为此她反复向检察

官道谢。

此外， 案件办理过程中， 因小宇一直在

接受治疗， 焦虑的小宇母亲多次情绪崩溃，

经常会通过 QQ 和电话向检察官讲述自己压

抑的心情， 检察官始终耐心倾听她的叙述，

为她疏导情绪， 鼓励她坚强起来， 勇敢面对

未来的生活。

伤势变化，被害人拒绝谅解

在随后的案件办理过程中， 检察官需依

法向小宇及其母亲核实谅解书的真实性， 但

小宇母亲那边却传来消息， 拒绝谅解小文。

原来， 经复查， 小宇的伤势并非先前所

以为的“皮外伤”， 已经伤及神经， 需接受

进一步手术治疗和后期康复治疗。 小宇母亲

心疼不已， 提出了高额赔偿要求， 否则就拒

绝出具谅解书， 但小文的家庭也并不富裕，

小文小小年纪外出打工就是为了减轻家中负

担补贴家用， 因而对小文一家来说， 如今也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和解工作陷入僵局， 一边是家境贫寒的

未成年嫌疑人， 一边是受到伤害的残疾被害

人， 如何办理好这起案件， 既恰当地教育、

保护嫌疑人， 又充分地安抚、 保障被害人，

让案件两名当事人的未来都能向较好的方向

发展， 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成

了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最终， 经检察官多次出面主持调解工

作， 小宇母亲放弃了“不赔偿就让他坐牢”

的极端心理， 理解了对小文进行观护帮教才

是对他最合适的“惩罚”， 才能让他更好地

接受教育、 改过自新。

小文一家也尽可能筹钱， 支付了小宇后

续可预计的治疗费用， 并在检察官的见证下

向小宇母亲承诺， 如果小宇的伤势还有变化

或落下残疾、 后遗症等， 他们愿继续支付医

疗费用。

最终， 检察官对小文作出了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 如今， 小文已被送往观护基地接受

帮教， 检察机关与观护基地、 社工和小宇的

家长签订了四方协议， 共同帮助小文改正错

误。

另一边， 小宇的后续治疗和日常生活也

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小宇和母亲逐渐走出

了受伤的阴霾。 虽然生活中仍有困难， 但他

们愿以积极的心态， 好好生活。

近日， 小宇母亲寄来感谢信， 向检察机

关在案件办理期间为他们一家送上的温暖和

关怀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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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残疾者被打伤 和解后为何反悔？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蒋芸芬

“姐姐， 那他以后会不会来报复我

啊？ 我害怕。”

“当然不会， 我们会对他进行长达

6 ?月的观护帮教， 其间， 检察官哥哥

姐姐会和社工一起对他进行普法教育。

他自己也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他的爸爸

妈妈也承诺一定会好好管教他。 而且，

你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他以后再来

找你， 可以随时跟检察官哥哥姐姐说，

我们会保护你的。”

在松江区一间简陋的公寓中， 上海

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耐心地向

一名智力残疾的被害人进行释法说理。

经再三确认后， 被害人小宇 （化名） 终

于放下心来。 在母亲的陪伴下， 他认真

端正地在谅解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 未

开空调的室内闷热难当， 但放下心头大

石的检察官却长舒一口气。 这起一波三

折的故意伤害案， 终于迎来了 “最好”

的结局。

普陀区检察院未检组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专项行动

搭建未成年人饮酒屏障 “上海高校反诈联盟”

为学生筑起“防火墙”


